
2 0 1 7年 第 3期［总第 230期］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邱 海 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笔谈】

［作者简介］邱海平，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012）。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198（2017）03-0006-04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两种不同解读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有
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经济学”。在前一种解读中，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在后一种解读中，“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被理解或界定为政治经济学的研
究对象。前一种解读是目前学术界比较常见的观
点，而后一种解读则是比较少见的一种观点。这
两种解读的差异是明显的，但无论是哪一种解读，
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既然我们要创立和创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那
么当然首先必须弄清楚它的研究对象。

众所周知，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这个概念和学科中，是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的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去人们往往把这部分理论
叫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经济学”或者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
义部分）”等。毫无疑问，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经济学”，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
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与一般意
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属性上是具有
一致性的。但是，仅仅这样理解是远远不够的，
是不到位和不充分的。我们在承认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有相同或相通之处的同时，更应该充分认识
它们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别。

二、对两种不同解读的进一步分析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有共同点，又有明显的
差别。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是研究社会主义的。
套用《资本论》关于研究对象的表述，那就是二
者都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
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或者套用一般教科书的
表述，二者都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
规律的。但是，它们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别应该是
一目了然的，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
究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中
国特色社会义”，具体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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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
律。无论哪一种解读，都存在需要深入研究的问
题。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解
读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学理论可以有国别特色吗？
关于这一点，人们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例
如，在许多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看来，正像
世界上只有一种物理学一样，世界上也只能有一
种经济学，而这个经济学就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
学，并且它是世界上唯一科学的经济学，所谓
“中国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
是不能成立的。原因在于社会科学毕竟不同于自
然科学，把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并认为只存
在一种社会科学理论，是不符合社会科学实际的。
事实上，经济学理论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而是
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流派，例如，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就不同，新古典经济
学与凯恩斯经济学也存在明显的差别。因此，没
有任何理由认为世界上只能有一种经济学。显然，
只有承认社会科学理论多元化的必然性，只有承
认创建一种不同于现有各种经济学理论的新的经
济学理论的可能性，我们才能进一步讨论创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从这个角度
来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解
读也是说得通的。但是，这种解读存在的另一个
问题是，它仍然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一种线性发展和延伸，而未能充分反映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蕴涵的巨大理论创
新含义和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种解
读面临的问题是，一个特定的国家的生产方式和
生产关系有没有自己特定的发展规律？它能否构
成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以一个特
定国家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而形成
的理论能否称之为学科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呢？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究竟是
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发展规律还是揭示
社会主义的一般发展规律？进一步说，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一种什
么关系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和讨论。

初看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这一概念，如同“英国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这一概念一样，是不太合乎经济学理论常规的。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自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
产生以来，几乎从没有将某一特定国家的经济作
为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按照政治经济学理论界
通行的理解，政治经济学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形
态作为研究对象的，而不是以某一特定国家的经
济运动作为研究对象。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一卷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
交换关系。”

问题在于，马克思是如何研究“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的呢？难道脱离开一定国家的具体经济过程就可
以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
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吗？显然不能。事实上，马
克思在前引那句话的后面紧接着指出：“到现在为
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
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在 《资本
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这个人的
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
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表明，《资本论》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主要来源于
马克思对于英国经济现状及经济史的研究。当然，
在研究现实经济材料的同时，马克思又是通过对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继承来创立自
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

很明显，这里涉及国家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关
系问题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问题。概括地说，
政治经济学所要揭示的是关于特定社会经济形态
的发展规律，但是，“社会经济形态”一方面是一
种客观的存在，但另一个方面更多的是通过理论
抽象所得到的范畴，它的实际运动总是存在于一
定国家的经济运动过程中。因此，从来不存在脱
离开以一定国家的经济运动作为考察对象而得到
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总是
通过对具体的国家经济运动的研究，进而得到关
于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一般理论。这一点对于政
治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也
是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的客观事实。

由此可见，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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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这个概念和范畴有什么独特之处的话，
那么首先第一条，就是第一次明确地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确定为一门学科即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直接研究对象。这一点至少在中国经济理
论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相对于已有的相关认识
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认识上的突破。其创
新性首先表现在，这个概念非常明确地重新突出
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即通过对
一定具体国家经济过程的研究，进而揭示一定社
会经济形态的运动规律。

这里实际上涉及另外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
究竟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及其发展规律问题。众所
周知，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源于马克思关
于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
并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得以逐步充实和
发展。由于现实社会主义都是起源于不发达国家，
而不是起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且表现为一
个个国家的现象，而不是一种超越国家的现象，
因此，现实的社会主义一开始就面临着究竟如何
对待和处理具体的实践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基
本理论的关系问题。到目前为止，人们总是把现
实的社会主义理解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实
践中的运用和实现，也正因为如此，在现实社会
主义实践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们对于社会
主义的认识较多地受到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
和观点的重大影响，例如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计
划经济体制等。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毛泽东，
虽然他们都对落后条件下究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是从总体上来说，
他们都没有能够突破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规范
性认识和规定。笔者认为，离开或背离了马克思
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就不存在科学意
义上的社会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理论始终是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基础和指导。但
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
主义的现实可行性和可能性的角度来看，完全囿
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规范性理论和规定，
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式和过程同社会主义的
目标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

正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教训
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邓小平同志开
辟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

的过程中，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不断深化
和升华，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关于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之后，
中国共产党各届领导人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
治经济学理论观点，并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实践的发展。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
根本上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是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概括。
假如我们承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不仅具
有中国特色，而且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社
会主义相比确实具有很大的差别，那么，我们就
不应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仅仅理解
为只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因为这样的理解虽然强调了它的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基本属性，但是，这种理解淡化甚至掩盖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差别，从而大大地削弱
或淡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的独创性和普遍
性价值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
一范畴和理论的巨大创新价值和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蕴
含的巨大理论创新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一般意义
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为重大的差别在于，
这两个范畴和理论体现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
主义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本身的不同理解和方法论。
具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
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但另一方
面又更加突出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民
族性，贯彻的是一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彻底的唯
物主义方法论和理论指导性与实践创造性并重的
思想方法，体现着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以及一
般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逻辑。而一般意义上的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多地贯彻的是一种从理
论到实践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说，始终把马克思
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理解为社会主义的终极标准，
更多地体现着将理论运用于现实的逻辑。一般意
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多地采用一种规范

8



的思维方法，更多地侧重于说明社会主义“应该
如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需要更
多地分析现实的社会主义究竟如何巩固和发展，
发展的形式、道路和规律是什么等等问题。从这
些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是社会主义
实践和理论的巨大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
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
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
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
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
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
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
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习近平总书记
实际上已经非常深刻而明确地揭示了现实社会主
义的发展规律之一，即“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
展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客观上
要求我们既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原理，更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
流经济学理论。因此，我们需要创建一种既不同
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同于西
方经济学的新的经济学理论。只有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
治经济学，才能够满足这样一种需要。否则，如

果仅仅把它理解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那么，它无非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线性发展和进一步延伸，而不可能
是具有原创性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当然，
这样的理解，决不排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坚持和运用，
更不排斥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不排除对于西方经济学中
的有用成份和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的借鉴和吸
收。

综上所述可见，只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直接
研究对象，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才能充
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理论
特性和巨大的理论创新价值，也只有从这样一种
认识出发，我们才能真正创建出既不同于传统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全新的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最重要的思想和方法论原则是，一方面它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但决不照搬马克
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它坚持一切从实
际出发的思想方法和原则来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
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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